
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税务局稽查局
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
乌税稽罚〔2024〕43号

乌鲁木齐奕索商贸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650103MA79H6XG8K）
经我局（所）于2023年11月22 日至2024年2月26日对你（单位）（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伊宁路405号新疆国际纺织品服装服饰商贸中心一期E2栋E2-2001室A01号 ）2021年8月2 日至2022年5月1 日全税种的情况进行检查，你（单位）存在违法事实及处罚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及证据
（一）信息核实情况
1.登记信息核实情况 

2023年检查人员多次拨打法定代表人尚兴福电话无人接听，财务负责人朱文芳电话是空号，无法与你单位相关人员取得联系。 

2.实地核实情况

经实地查找注册地址未找到你公司。询问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伊宁路405号新疆国际纺织品服装服饰商贸中心一期E2栋E2-2001室现公司的经营负责人，称从未听说过你单位。

（二）取得、开具发票及货物品名情况

 1.从货物和劳务税管理系统中查询到，你单位在2021年10月-11月期间取得上游宁夏品锦商贸有限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28份，品名为螺纹钢、计算机配套产品、其他仪器仪表机械、通信交换设备等。

你单位在10月申报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显示进项税额为0元（未认证抵扣），上游宁夏品锦商贸有限公司开具正负票，冲减后数额为0，上游宁夏品锦商贸有限公司在货物和劳务税管理系统中显示非正常状态。

你单位取得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1份，开票金额469.81元，税额28.19元，品名为信息技术服务*服务费。

2.你单位2021年10月29日至11月16日给新疆天恒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中联华信（北京）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新疆延华科创科技有限公司、新疆特丰杰售电有限公司、新疆广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新疆隆河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新疆广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7家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你单位2021年8月-10月已申报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其中10月申报销售额238,938.06元，销项税额31,061.94元，应缴纳增值税税款31,061.94元，城市维护建设税2,174.34元，教育费附加931.86元，地方教育附加621.24元，你单位未缴纳,形成欠税。你单位在2021年10月29日开具给下游中联华信（北京）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3份，开票金额238,938.06元，税额31,061.94元，你单位在次月冲红上述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

综上所述，通过核查金税三期系统、货物和劳务税管理系统，你单位2021年8月-2021年11月领购过增值税专用发票63份和电子增值税专用发票6份共计69份。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60份均已作废，实际开票金额为0元；开具6份电子增值税专用发票，正数发票3份，负数发票3份，电子增值税专用发票实际开票金额为0元。目前你单位结存增值税专用发票3份。

（三）银行账户查询情况

经查询你单位开户银行账户信息，2021年1月-2022年5月你单位与上游宁夏品锦商贸有限公司无资金交易信息。新疆广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新疆隆河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新疆延华科创科技有限公司、新疆广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联华信（北京）装备科技有限公司5家公司分别在2021年11月16日至18日向你单位的对公账户中汇款，之后你单位将款项转入新疆迪售商贸有限公司、新疆筑基源商贸有限公司对公账户中，用途备注往来款。在2021年12月3日至17日你单位从新疆迪售商贸有限公司、新疆筑基源商贸有限公司收到往来款后，分别向上述5家公司进行转账退款。

经外调新疆延华科创科技有限公司的财务资料，2021年11月新疆延华科创科技有限公司与新疆迪售商贸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通过对公账户支付货款并取得其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新疆延华科创科技有限公司在2022年5月接到主管税务机关送达的《税务事项通知书》，通知接到异常扣税凭证要求更正申报。通过货物和劳务税管理系统查询，新疆广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新疆隆河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新疆广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新疆延华科创科技有限公司、中联华信（北京）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均取得新疆迪售商贸有限公司、新疆筑基源商贸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综合上述查询资料，你单位已失联，注册经营地未找到你单位，你单位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未认证)进项税额为0元,你单位银行对手交易明细无实际收到、支付货款信息，你单位2021年8月-2021年11月实际开票金额为0元，从增值税专用发票取得、开具及银行对手交易明细反映你单位无购进无销售的交易行为。你单位在2021年10月29日给中联华信（北京）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3份，发票代码065002100113，发票号码00543097-00543099，开票金额238,938.06元，税额31,061.94元，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09号）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已构成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违法行为。
上述违法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银行对手交易明细；你单位发票明细表；相关企业开具发票明细表；电话记录；增值税申报表；其他公司的相关资料等。 

二、处罚决定

根据你单位通过虚假注册经营地址成立公司用于虚开发票，短期内大量开具发票，开具后作废或者冲红，资金流转异常，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的事实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09号）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0号）第三十四条和《关于发布<乌鲁木齐市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公告》（乌鲁木齐市税务局公告2018年第4号）及附件《乌鲁木齐市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39项之规定，决定对你单位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处罚款50,000.00元（人民币伍万元整）。 

以上应缴款项共计50,000.00元。限你（单位）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税务局缴纳入库。到期不缴纳罚款，我局（所）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如对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我局（所）有权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税务局稽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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